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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0 日通过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以书面送达及传真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位，实际收

到董事表决 9位，独立董事梁文煇委托独立董事张维宾代为表决。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全体成员全面了解和认真审核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认为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公

司 2010 年全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认定，本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利润 51,894.91 万元，母公司本年度末可供分配利润 73,749.64 万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 2011 年业务安排，

公司拟以 2010 年末的股份总数 527,350,000 股为基数，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5 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263,675,000 元；每 10

股送红股 3.5 股，共计送红股 184,572,500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 2010 年年报审计费用的

预案的议案》； 

同意续聘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1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2010年度

审计费用为 68 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及行业特殊性，

2011 年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将在其自身具备筹资能力并考虑到 2011 年房

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10 亿元的资金，用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开发、流动资金及日

常经营。 

公司与公司董事的关联企业上海白玉兰律师事务所签订金额为 110 万元的



2011 年法律顾问合同，以帮助公司处理法律方面事务。 

详见《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11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4 名同意，0 名反对，0 名弃权，董事王伟林、曾志锋、狄自

中、金鑫、陈志坚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内部控制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董事、监事津贴的

议案》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考核依据和标准如下： 

一、 公司非执行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在本公司只领取董事津贴，董事津

贴的标准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10 万元。董事津贴按年度一次发放； 

二、 董事长王伟林 2011 年度津贴为人民币 200 万元； 

三、 其他董事，同时任公司高管的董事不领取董事津贴，不担任高管的董事

领取每人每年人民币 10 万元。董事津贴按年一次发放。 

四、 全体监事的监事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10 万元，监事津贴按年度一次发

放。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3 名同意，0 名反对，0 名弃权，董事王伟林、陈志坚、陈伟



恕、张军、张维宾和梁文煇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高管薪酬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在完成经营目标的前提下，对公司高管 2011

年薪资标准核定如下： 

曾志锋总裁年薪为人民币 160 万元；狄自中副总裁年薪为人民币 120 万元；

金鑫副总裁年薪人民币 120 万元。 

如未能完成 2011 年经营目标（以年报披露的 2011 年经营计划为准），则高

管年薪按核定标准的 70%发放。 

（表决结果：6 名同意，0 名反对，0 名弃权，董事曾志锋、狄自中、金鑫

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同意公司自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

担保额度的议案》之日起至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对全资子公司的银行贷款

提供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担保： 

1、具体担保额度如下:苏州项目不超过 10 亿元（仅限于项目开发贷款）；

其他全资子公司不超过 2亿元，其中单个公司不超过 1亿元； 

2、以上经股东大会授权批准的由董事会批准的担保事项，须经出席董事会

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 

3、具体实施时，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本项担保授权范围内与贷款银行签订

有关担保合同并将担保情况及时披露。 

二、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的授权额度为人民币 10 亿元，系为满足公司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前全资子公司各项目开发之需要，符合公司战略发展。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

http://resource.stockstar.com/zt/annals08/default.htm


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及本公司实际情况，拟修改《公司章程》中的

相应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原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 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经董事会决议,也可设副董事长 1-2 人。 

修订为：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经董事会决议,也可设副董事长 1-2 人。 

 

原第二百零三条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修订为： 

第二百零三条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

的媒体。 

 

原第二百零五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

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修订为： 

第二百零五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原第二百零七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 

修订为： 

第二百零七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告。 

 

原第二百一十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

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修订为： 

第二百一十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鉴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届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将产生第四届董事会，现拟定董事会成员为 7人，其中独立董事 3人。 

经公司股东单位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本届董

事会提议王伟林、曾志锋、狄自中、陈志坚、张维宾、张军、梁文煇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其中：张维宾、张军、梁文煇为独立董事候

选人。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30 在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三新公

路 207 号召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具体事宜详见《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名同意，0名反对，0名弃权。）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附件一：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伟林  男  1962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历任宝钢集团运输部干部、上海科威

机电技术研究所主任；上海南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华丽家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上海南江（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志锋  男，1963年3月出生，管理学博士，高级工程师。历任深圳新曙光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新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重庆协信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现任华丽

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狄自中 男，1956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历任上海市上海宾馆副总经理、上海

华丽家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现任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陈志坚 男，1955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律师。历任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诉

讼部主任、事务所副主任、主任兼法人代表，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公司法

务部主任；现任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法务部主任。  



附件二：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军 男，1963年出生，博士学位。长江学者特聘经济学教授。是中国有影响的

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

究。1997年以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都

立大学、韩国庆北国立大学等做访问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

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维宾 女， 1947年8月出生，大专学历，大学教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从事财务会计及相关教育工作30余年。历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学系主任、会

计研究院副院长；现任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益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司法会计鉴定专

家委员会委员。     

 

梁文煇 男，1970年6月出生，国际经济法法学硕士。曾于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

海事大学）执教英美合同法、海商法等，历任上海市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

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中伦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华丽家族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维宾女士、张军先

生、梁文煇先生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

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丽家族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件附件），提名人认

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资格； 

二、符合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丽家族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丽家族股份有

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丽家族股份有

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华丽家族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存在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

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

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

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

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

知》（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

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

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2011 年 2 月 18 日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张维宾，作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华丽家族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丽家族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

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七、本人不在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

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

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

（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

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

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

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

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

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声明人：张维宾 

                              （签名） 

                                             

                                 2011 年 2 月 18 日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张军，作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华丽家族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丽家族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

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七、本人不在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

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

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

（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

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

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

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

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

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声明人：张军 

                              （签名） 

                                             

                                 2011 年 2 月 18 日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梁文煇，作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华丽家族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丽家族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

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七、本人不在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

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

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

（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

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

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

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

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

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声明人：梁文煇 

                              （签名） 

                                             

                                 2011 年 2 月 18 日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资料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证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证监发

200457 号《关于规范独立董事对于担保事项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的

通知》和证监发 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的规定，我们作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严谨、实

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

明如下： 

2010 年度公司没有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没有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

法人单位、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也未强制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零。我们认为，公司能够贯彻执行通知的要求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2010 年度没有发生对外担保。我们将要求公司继续加强内部

控制，杜绝违规担保情况的发生。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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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字页（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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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11 年度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书面意见 

 

由于历史原因和行业特殊性，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

司已形成稳定的资金往来关系。在原上市公司吸收合并原上海华丽家族（集团）

有限公司的过程中，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曾出具了《上海南

江（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与吸收合并后上市公司持续性资金往来和解决土地质押

担保的承诺函》；同时，原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公司亦曾出具了《新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公司后与控股股东持续

性资金往来的承诺函》。2011 年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将在其自身具备融

资能力的前提下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

资金，用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开发、流动资金及日常经营。 

公司与公司董事的关联企业上海白玉兰律师事务所签订金额为 110 万元的

2011 年法律顾问合同，以帮助公司处理法律方面事务。 

基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双方的承诺函及公司目前资金运用状况，我们认

为，2011 年全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持续性日常生产经营的重要保障；公司

与公司董事的关联企业签订的有关法律顾问协议亦符合市场原则。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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